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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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了避免公職
人員瓜田李下
的行為衝擊民
眾對公職人員
或政府施政的
信賴感，進而
影響法律的有
效執行，爰制
定本法，作為
利益衝突迴避
的專法。

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時，得因
其作為或不作
為，直接或間
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
益者，稱為
「利益衝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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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規範對象

利益之概念

利益衝突與因應

不當利益禁止

結語



壹、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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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本法施行前公職人員之迴避規範，即散見於其他法律，惟
因效果不彰，立法者特別制定綜合各迴避規範大成之專法。

為何立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壹、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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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結

構

適用對象

公職人員§2

關係人§3

規範方式

核心規範
執行職務之迴避

§6、§9

申請迴避§7

命令迴避§8

漏洞填補

職權圖利之禁止

§12

關說請託之禁止

§13

交易行為之禁止

§14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
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
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貳、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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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
總、分支機構所置綜合處理或襄助處
理幕僚事務，稱秘書長、主任秘書、
副秘書長或相類似職稱之人員。

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依行政
法人法或其他法律、自治條例規定設
立，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
之權能，具權利義務主體者。

指財團法人法第2條第2項及第3項所
定之財團法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
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
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
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
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
本法之人員。

貳、規範對象

公職人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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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11款之「副主管人員」
(行政院108年6月3日院臺法字第
1080016406號函核定)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
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2II)。

貳、規範對象

代理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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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義務

各機關團體於公職人員就（到）職、代理、兼任、卸離職
或解除代理後，應於十日內將其原因及時間，依本法第二
十條所定裁處機關，通知監察院或公職人員所屬機關團體
之政風單位(細則§29)。

無政風單位→上級機關團體政風單位或至指定單位



貳、規範對象

本人或其配
偶信託財產
之受託人

2親等以
內親屬

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家屬

本人或配偶、
共同生活之家

屬、 2親等以內親屬
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

之營利事業
9

經公職人員進
用之機要人員

民意代
表之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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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範圍



貳、規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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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生活之家屬：

1.民法§1123：「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 ，視為家屬。」

【不以有血緣關係者為限】。

2.例如：已訂婚並共同生活之未婚妻等。

• 親等之計算：

1.民法§967～970：「直系血親，從己身上下數，以一世為一親

等；旁系血親，從己身數至同源之直系血親，再由同源之直系

血親，數至與之計算親等之血親」。

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父母、子女、祖孫、兄弟、姊妹

、兄嫂、弟媳、姊夫、妹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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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利益之概念

利益

財產上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

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在機關（構）團體、學校、
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
用、聘任、聘用、約僱、臨
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
類似之人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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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利益之概念

實務上常見
之情形

例如：
1、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2、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3、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4、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5、租金、報酬、車資等之減免。

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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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獎金發放案

参、利益之概念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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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事措施：(舉例)

1、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2、技工、工友及清潔隊員之進用

3、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之僱用 4、人力派遣公司人員之派遣

5、考績之評定 6、占原缺指派至其他單位工作

7、僱用臨時助教、兼任行政職務、代課教師、增置教師、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代理幹事、圖書館助理編輯

非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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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林某自97年擔任Ａ服務站主任，其配偶為該服務站工

友，林某為其配偶之直屬主管，於辦理97、98及99年

工友年終考績時，應自行迴避卻未自行迴避，仍於各

該年度工友年終考核案通報時，在其配偶之平時工作

考核表上填具初評成績。

處分：林某之行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第

10條第1項之規定，法務部爰依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

定就3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處罰鍰新臺幣

100萬元。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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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人事考績案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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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補充-人力派遣

人力派遣要派機關雖與被派遣人員間並無直接聘
僱關係，然要派機關對人力派遣公司所派遣之人
員具最後准否錄用權，且被派遣人員如表現不符
需求，要派機關尚得隨時要求人力派遣公司更換
之，足見此乃相類任用、陞遷、調動等人事權運
用範圍，亦屬本法所稱「其他人事措施」。



参、利益之概念

案情：劉某任職行政院甲委員會委員，該會僅配有公務車，

而無駕駛編制，需向人力外包廠商A公司簽訂派遣司

機，故推薦其姐夫何某於其服務機關擔任駕駛，並將

何某身分資料交由該會人員，何某順利擔任該會

司機。

裁處：劉某雖抗辯人力公司派遣駕駛到該會，並非該會之人

事措施，監察院仍裁處新臺幣1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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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人力派遣案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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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補充-裁量權

所謂裁量權，係指相關行政流程參與者，對於該
流程之全部或部分環節有權加以准否而言，並不
以具有最後決定權為必要；易言之，如公職人員
於其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為退回、同意
、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對該個案具
有裁量權，其於執行職務遇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
人之利益衝突時，即應依法迴避（法務部103年
10月17日法廉字第10305037860號函）



参、利益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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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補充-無裁量空間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
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等規定
，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出差事畢向機關
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原始書據真實性負責
，經相關權責單位（例如人事、主計單位），審核無誤後，
始得辦理出差旅費報支事宜。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涉及自身待
遇及相關事項之報支，如與上述核銷規定程序相符，核准人
對於核准與否、金額多寡，並無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益
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稱利益衝突之要件有別。
【法務部99年7月29 日法政字第 0991108044號】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
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5）。

利益衝突？

指獲取私人利益，不
包括獲取公益之情形
。且此所謂「利益」
不以「不法利益」為
限，縱係「合法利益
」亦在本法規範之列
，又所涉之利益係屬
「不法利益」者，尚
涉及貪瀆罪責。

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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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6)

自行迴避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
命該公職人員迴避。(§9Ⅰ)

命令迴避

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
申請其迴避。(§7Ⅰ)

申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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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 公務員知有迴避義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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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職務並
書面報備

1. 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
(§10)。

2.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第2條第1項第6款、
第7款之公職人員以書面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
關；其他公職人員，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6)。

書面通知內容

書面應記載事項（施行細則§20）：
（1）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之

機關團體及職稱。
（2）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3）受通知之機關團體。
（4）通知日期。

違反之效力
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鍰(§16)。



• 公文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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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 公文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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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 公文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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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 自行迴避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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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
及表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該職
務之代理人執行。必要時，由各該機關團體指
定代理執行該職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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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方式

一、非指臨時由應迴避之公職人員指定之代理人。
二、設有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機關，依該規定決定職

務代理人。
三、應符合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肆、利益衝突與因應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
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
度公職人員自行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情形，
依第二十條所定裁罰管轄機關，彙報予監察院或法
務部指定之機關（構）或單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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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義務



伍、不當利益禁止

• 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實則仍利用各種方法謀取
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予禁止，將使本法之規
範目的落空，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
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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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行為之禁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關係人）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公職人員）



行為態樣 罰則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
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12)

關係人向機關人員以關說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13I)

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17)

與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
交易行為(§14I)

依據交易或補助金額
處以罰鍰(§18 I )

經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後被命令迴避、
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命令迴避而拒絕
迴避

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
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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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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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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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採購藥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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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某部會政務次長之妹夫、胞弟、弟媳等，分別擔任

Ａ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Ａ公司於92年間

參與該部會所屬機關辦理之救護車採購招標案，並順

利得標。

裁處：Ａ公司為利衝法所稱之「關係人」 ( § 3 Ⅰ④ )

，且該政務次長對所屬機關之業務具有法定監督關係

，故Ａ公司得標該部會所屬機關辦理救護車採購案之

行為，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經裁處

Ａ公司契約總價金1倍之罰鍰新臺幣5,195萬元。

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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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採購財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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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某市議員之丈夫張○○於2019至2020年間，投標該市多所國中
、小及高中等校，與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的營養午餐、南北
雜貨等26筆採購案，但交易前未主動於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
其妻為市議員。

裁處：

市議員之丈夫為利衝法所稱之「關係人」(§3Ⅰ①)，且市政府
員工消費合作社是受市議會監督的機關團體，因此張○○在交
易前，應主動於投標文件中據實表明與該市議員的夫妻關係，
此舉被監察院認定違反利衝法第14條，裁罰145萬餘元。張
○○不服提告抗罰，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日前認定監察院裁罰
有理，將訴訟駁回。

伍、不當利益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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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市議員丈夫投標市府營養午餐遭罰案



伍、不當利益禁止

•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12)

– 一切與職務所生權力、機會或方法有因果關係之行為
均屬之，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

– 本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刑法
第131條第1項規定有「因而獲得利益者」等結果犯文
字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
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犯本條規定。

（法務部98.9.14法政字第0980033195號函釋）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4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5

觀念釐清

假借職權圖利

未成功獲益 違反利衝法

合法利益 違反利衝法

不法利益
違反利衝法

貪污治罪條例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6

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6

案例-採購鵝肉案 向胞兄開設餐廳採購構成圖利罪案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7

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37

案例-吳茂昆案 自請自核採購案



38

案例

伍、不當利益禁止

錄取岳父當工讀生案
案情：
吳某擔任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組長，民國103年間利用暑期工讀
生招募訊息並未向外界公開的機會，主動代王姓岳父遞交履歷表並
報名，還自行決定錄取岳父，雖承辦人提醒岳父不適宜擔任工讀生
，吳某卻仍執意錄取岳父。
處分：
王姓岳父為吳某二親等以內親屬，屬利衝法所稱之「關係人」
(§3Ⅰ②)，經調查吳某之行為有假藉承辦單位主管之職務權力、機
會，要求承辦單位錄取其岳父擔任工讀生以圖利，遭法務部裁處吳
新台幣100萬元罰鍰。吳某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後，法院認為有違憲
疑慮，裁定停審並聲請釋憲。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6號解釋認
為，舊制利衝法裁罰基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因此宣告違憲
。後吳某判決撤銷原處分，法務部依新法裁罰60萬元罰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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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伍、不當利益禁止

假藉職務案



•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
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13 Ⅰ) 。

– 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 不循法定程序：行政程序法、遊說法、請願法○

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Ｘ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0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 市府政務人員子女受聘為市政府或區公所臨時人員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人事程序應依法迴避，惟：

＊如該政務首長有利用其職權，或假借該職務上之機會，以
圖其子女受市政府聘僱之非財產上利益，即有違反本法第
12條（禁止假借權力圖利關係人）規定之虞。

＊如該子女有向該市政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受聘僱之利益，則可能違反第13條第1項（禁止
請託關說）規定。(法務部98.3.17法政字第0981100360號函釋參照）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1

觀念釐清

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2

案例

伍、不當利益禁止

人事關說案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3

（三）交易行為之禁止

伍、不當利益禁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4

違反禁止補助及交易行為規定之處罰§18

伍、不當利益禁止

款次
補助或交易金額

（契約金額或結算金額，以較高
者為準）

罰鍰額度

1 未達10萬元 1萬元~5萬元

2 10萬元以上~未達100萬元 6萬元~50萬元

3 100萬元以上~未達1,000萬元 60萬元~500萬元

4 1,000萬元以上 600萬元~補助或交易金額



伍、不當利益禁止

• 主張不知有本法之規定。

• 主張不知其行為屬本法規範之利益衝突情形。

• 向無權解釋法令之人查詢，主張無違法認識。

• 事後已予解聘或解除契約。

• 主張地處偏遠或原民地區不易找尋適合僱用人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5

不得以下列理由主張免責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
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
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
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6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
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
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指每筆新臺幣一萬元。同一年度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
計不逾新臺幣十萬元。(行政院 107.12.10. 院臺法字
第1070213910號公告)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7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
辦理之採購。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8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投標廠商聲明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49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投標廠商聲明書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0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
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1

不動產標租
資訊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三、(後段)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
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
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2



• 何謂「公開公平方式」？
– 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
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法務部
108年11月14日法廉字第10800074540號函釋)

• 何謂「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及「全案
預算金額概估」？
–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若於公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

上限敘明，不影響其金額之可得特定性。

–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全案預
算金額時，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影響申請補助者資
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不予公布。(法務部111年7月29日法廉字
第11105003910號函釋)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3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4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 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

–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
補助（備註：依法定身分身分申請補助者，免揭露身分及公開）
。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5

不禁止補助交易，惟仍需揭露身分

公職人員、
關係人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
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機關

前

後

補助
交易
行為

連同其身分關係
主動公開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6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7

☆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將身分關係揭露表作為附件併同公開（30日內）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三、 (前段)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毋須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8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59

Q：投標時或申請補助時關係人未檢附身分揭露表
，可否於開標現場補填或於決標前補正?

A：
（1）於決標前或補助案核定前發現者仍得填載。
（2）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上開情事者，

屬未能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已違反
第14條第2項規定。

問題討論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
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機關團體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價
）係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之公定價格，因無不當利益輸送之
疑慮，則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以公定價格向
機關團體購買產品，應無違反本法規定，爰為第4款規定排
除之。EX：鐵路局車票…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0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
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1



陸、補助交易行為例外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2



• 問題 1：

事 前 身 分 揭 露 表 係 提 供 給 交 易 或 補 助 機 關

之採購單位、補助單位或政風單位?

• 回答：

具身分關係之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主動於申

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故應連同相

關 投 標或 申 請文 件 提供 予 採購 或 補助 單 位

，附卷保存。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3

問題討論



• 問題 2：

投標廠商未履行事前身分揭露義務，是否影響其

得標廠商資格? 

• 回答：

關係人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者，並無違

反第 14 條第 1 項交易禁止規定，其違反事前揭露

義務者，另依第18條第3項處罰，並不影響其投標

廠商資格。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4

問題討論



• 問題 3：

機關事後主動公告身分關係，應由機關內何單位

負責公開? 

• 回答：

事後主動公告身分關係之義務主體為機關團體，

至於應由機關團體內部採 購單位、補助單位及政

風單位主動公開，涉及機關內部事務分配，允宜

尊重機關內部組織分工規定及機關長官之職務分

配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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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 問題 4：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相關規定，而受有財產上利益，可否予以

追繳？

• 回答：

個案判斷，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

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行政罰

第21條第1項）。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66

問題討論



依本法裁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刊登政

府公報，並公開於網路。處罰相當嚴厲

，在此籲請各位長官謹慎小心。

柒、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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